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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一、國內已申請取得混凝土泵浦車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之車體廠計有 7 家廠商共 52 車型，提供業者

汰舊換新所需車輛。 

二、混凝土泵浦車列管數由 106年 1,523輛減至 109年 5月 1,247輛，逐步減少中。 

三、交通部 109 年 3 月 3 日修正發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2 點車輛規格規定，其中 3.3 全高：增訂

3.3.3 具有混凝土輸送設備專供混凝土壓送作業之特種大貨車不得超過 4 公尺。6.2 車輛總重量及總

聯結重量限制規定：增訂 6.2.6專供營建工程不具載貨空間特種車之總重量限制。 

四、爾後特殊規格特種車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行駛道路及行駛道路應遵守之規定、檢附

依法領有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合法汽車修理業者出具 4個月內保養紀錄表。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交通部與內政部於 109 年 2 月 27 日會銜修正發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增訂第 80 條之 2 及附件

18，並自 109年 3月 1日施行。 

109/7/14 交通及

採購委員會第 5 屆

第 72 次會議決

議：結案存查。 

                            


